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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糖公司工會聯合會 
第 25屆第 16次常務理事暨會員工會理事長聯席會議記錄 

一、 時 間：113年 2月 22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0時 50分 

二、 地 點：台糖長榮酒店孔雀廳（台南市中華東路 3段 336巷 1號） 

三、 主席：田賢堂             記 錄：陳昆昌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 

田賢堂、郭超杰、黃同源、邱德譽、謝芳寅、徐大裕、張俊平、陳慶和、黃碧玉、

何昇軒、歐宗明、盧志誠、蘇正佑、林裕發。 

五、 列席人員：謝豐昌、胡勝筆、林晃民、蔡銘修、蘇南通、黃顯文、陳合華、陳昆昌。 

六、 請 假：白宜穎。 

七、 主席報告：（略） 

八、 秘書長報告：（略） 

九、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： 

第 1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訓練組 提 

案 由：為選拔本會參加上級工會 113年模範勞工表揚代表，提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照案通過，並已通知推薦工會預為作業。 

第 2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總務組 提 

案 由：為辦理 113年度糖聯盃慢速壘球錦標賽，提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照案通過，已送理事會討論。 

十、 討論事項： 

第 1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福利服務組 提 

案 由：為辦理台糖公司 113年度模範員工表揚及參訪活動，有關參訪行程及地點，

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本（113）年模範員工選拔作業，業已函請公司及各會員工會於 2月底前報

送本會彙辦（公司選拔 13人，本會選拔 27人），名額合計 40人。 

二、 為撙節開支，表揚（頒發獎牌一幀）活動擬援例併於國外參訪期間辦理。 

三、 參訪時間、地點經多方面考量並配合公司首長行程，預訂於 6 月中旬辦理

5~6日之行程，檢附規劃之 3案參考行程（如附件），請討論。 

辦 法：討論通過後，據以辦理。 

決 議：參訪時間及地點經討論結果，原則上於 6月份第 3週假日本福岡地區辦理。 

十一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十二、 散會：同日上午 11時 25分。 

 

 


